附件1
投诉书（参考格式）

一、投诉人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方式：
二、被投诉人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方式：
三、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

四、相关请求及主张

附件：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

投诉人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委托人）：（签字）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
1.投诉人是法人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；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投诉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。投诉书应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（包括企业营业执照、个人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等）。
2.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，投诉书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。
3.已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，应当一并说明。
4.投诉书有关材料是外文的，投诉人应当同时提供其中文译本。
5.投诉人可以自己直接投诉，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投诉事务。代理人办理投诉事务时，应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投诉书一并提交给行政监督部门。授权委托书应当明确有关委托代理权限和事项。

附件2
投诉书签收凭证（参考格式）
收件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投诉项目
名称
	
	已递交
部门
	
	收件单位留存

	投诉人
	名称
	
	

	
	联系
地址
	
	邮政
编码
	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	

	收件单位
	承办单位：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　年  月  日
	

	投诉人
	[bookmark: hmcheck_160592016b9f4c30986bd5c8b874332b]处理结果选择 □自行领取 EMS  □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。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




投诉书签收凭证（参考格式）
收件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投诉项目
名称
	
	已递交
部门
	
	投诉人留存

	投诉人
	名称
	
	

	
	联系
地址
	
	邮政
编码
	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	

	收件单位
	承办单位：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　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

	投诉人
	[bookmark: hmcheck_272d04eaeadb4d6cbc9ab51a3da25f09]处理结果选择 □自行领取 EMS  □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。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



附件3

投诉审查结果告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  建招投审〔   〕  号

投诉人名称：
你（单位）关于（项目名称）的投诉书，已于年月日收悉。经审查，结果如下：
一、投诉事项符合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之有关规定，决定予以受理。
二、投诉事项，依据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   项之有关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三、投诉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，请按照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之有关规定，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。
特此函告。
 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月   日

附件4

暂停招标投标活动通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  建招投停〔   〕  号

招标人名称：
本机关已受理对你单位（项目名称）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二条和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八条之有关规定，决定暂停该项目招标投标活动。
特此通知。
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年   月   日

附件5

投诉事项告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  建招投告〔   〕  号

（被投诉人名称）：
本机关已受理（项目名称）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。投诉反映你单位 受理的投诉事项  。
现依据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六条之规定，听取你单位的陈述和申辩意见，请你单位于年月日前，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函。若逾期不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函，则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。
特此函告。
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      地址：       电话：        ）

附件6

投诉处理决定书（参考格式）

  建招投决〔   〕  号

投诉人、被投诉人、其他有关当事人名称：
本机关于年月日收到（投诉人）对（项目名称）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，针对受理的投诉事项，本机关已依法调查核实，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一、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名称、住址
二、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及主张
三、被投诉人的答辩及请求
四、调查认定的基本事实
五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六、不服本处理决定的有关当事人，可以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（同级人民政府名称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年   月   日

